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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629                  股票简称：*ST 钒钛                  公告编号：2018-15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2018-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关联交易概述 

（一）拟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概述 

2017 年，公司与攀钢集团签订了《采购框架协议（2017-2019 年

度）》和《销售框架协议（2017-2019 年度）》，上述两项协议经公司 2016

年度股东大会批准。因目前钒产品市场价格同比上涨，高于原预计水

平，结合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生产经

营实际需要，需调整与控股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攀钢

集团”）2018-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 

（二）拟调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具体情况 

1. 本次调整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上限金额和类别详见下

表： 
表 1：2018 年公司向攀钢集团采购上限金额调整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原上

限金额 

2018 年预计增

加上限金额 

2018 年调整后上

限金额 

主要原材料 

粗钒渣    91,000        91,000  

钛精矿   198,000       198,000  

钛产品    29,400        29,400  

钒产品   177,000       89,050     266,050  

钢材     6,200         6,200  

小计   501,600       89,050     590,650  

主要辅助材料 辅助材料及备品备件    40,700        40,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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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炭     6,500         6,500  

小计    47,200          -        47,200  

能源动力 电   111,500       111,500  

其他产品和服务 其他产品和服务    36,100       17,956      54,056  

合计   696,400      107,006     803,406  

 

表 2：2018 年公司向攀钢集团销售上限金额调整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8 年原上限金额 
2018 年预计增加上限

金额 
2018 年调整后上限金额 

钒产品 61,500 24,957 86,457 

钛产品 65,400 
 

65,400 

电 196,500 
 

196,500 

其他产品和服务 45,700 
 

45,700 

合计 369,100 24,957 394,057 

注： 攀钢集团：指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含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2. 本次调整 2019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上限金额和类别详见下

表： 
表 3：2019 年公司向攀钢集团采购上限金额调整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原上限

金额 

2019 年预计增加

上限金额 

2019 年调整后上

限金额 

主要原材料 

粗钒渣    91,000       91,000  

钛精矿   232,500      232,500  

钛产品    29,400       29,400  

钒产品   199,200     92,800    292,000  

钢材     7,400        7,400  

小计   559,500     92,800    652,300  

主要辅助材料 

辅助材料及备品备件    48,300       48,300  

焦炭     7,800        7,800  

小计    56,100       56,100  

能源动力 电   111,500      111,500  

其他产品和服务 其他产品和服务    39,700     20,300     6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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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计   766,800    113,100    879,900  

 
表 4：2019 年公司向攀钢集团销售上限金额调整表 

单位：万元 

项目 2019 年原上限金额 2019 年预计增加上限金额 2019 年调整后上限金额 

钒产品             73,700                21,300                95,000  

钛产品             67,800                  67,800  

电            197,300                 197,300  

其他产品和服务             53,400                  53,400  

合计            392,200                21,300               413,500  

注：攀钢集团：指攀钢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不含本公司及所属子公司） 

（三）需履行的审议程序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及本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新增日常关联交易金额已经达到公司最近一期

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该事项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交股

东大会审议，关联股东攀钢集团有限公司、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攀钢集团四川长城特殊钢有限责任公司和攀钢集团成都钢铁有限责任

公司在股东大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时须回避表决。 

（四）董事会审议情况 

攀钢集团是本公司控股股东，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

则（2014 年修订）》相关规定，该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

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公司董事会于 2018 年 3 月 16 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

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调整与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2018-2019 年度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上限的议案》。关联董事段向东、张治杰、刘杰、陈勇、

马连勇在董事会上审议本议案时回避了表决。本次会议召开的具体情

况详见与本公告同日在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的《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18-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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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签订补充协议 

根据上述预测调整情况，公司与攀钢集团签订了《采购框架协议

（2017-2019 年度）之补充协议》和《销售框架协议（2017-2019 年度）

之补充协议》，待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生效。 

（六）上述日常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无需经过其他有关部门批准。 

 

二、关联方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名称：攀钢集团有限公司 

住所：四川省攀枝花市向阳村 

法定代表人：段向东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亿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5104002043513393  

主要业务：钢、铁、钒、钛、焦冶炼；钢压延加工；金属制品、

机械设备、电器设备制造修理；建筑材料制造；冶金工程、工业自动

化、信息工程技术服务；综合技术及计算机软件开发服务等。 

截至2017年12月31日，攀钢集团总资产为人民币988.27亿元，净

资产为人民币155.45亿元，2017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670.07亿元，

利润总额为人民币5.68亿元，净利润为人民币1.38亿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二）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攀钢集团是公司实际控制人鞍钢集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是

公司的控股股东。因此双方构成关联关系，相关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三）履约能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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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钢集团与公司一直长期合作。相关协议中约定的关联交易定价

原则是依据市场化原则制定，交易金额上限也是充分考虑了双方产能，

攀钢集团有能力按协议约定向本公司提供相关产品及服务，并会按照

协议约定采购本公司的相关产品。 

 

三、关联交易定价原则  

（一）有政府定价的按政府定价执行； 

（二）有政府指导价的，由相关各方在不超过政府指导价的范围

内协商确定； 

（三）无政府指导价的，由相关各方在市场价的范围内协商确定，

确定市场价格时，应考虑的主要因素为公司经营地及邻近地区提供类

似服务的第三方相同规格和质量的产品当时收取的商品价格； 

（四）无市场价格或该产品市场价不可比时，按成本价加合理利

润作为双方结算的价格。 

 

四、关联交易协议主要内容 

（一）《采购框架协议（2017-2019 年度）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 交易上限 

双方同意，就《采购框架协议（2017-2019 年度）》中附表中相关

项目的交易上限修改为： 

表 5：攀钢钒钛向攀钢集团采购主要原材料 

单位：亿元 

项目 定价基准 2017 年上限 2018 年上限 2019 年上限 

粗钒渣 成本加合理利润 8.82 9.10 9.10 

钛精矿 市场价格 17 19.80 23.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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钛产品 市场价格 3.51 2.94 2.94 

钒产品 市场价格 15.77 26.61 29.2 

钢材 市场价格 0.52 0.62 0.74 

合计 45.62 59.07 65.23 

 

表 6：攀钢钒钛向攀钢集团采购的能源动力、其他产品和服务 

单位：亿元 

项目 定价基准 2017 年上限 2018 年上限 2019 年上限 

电 政府定价 11.15 11.15 11.15 

其他产品和服务 市场价格 3.21 5.41 6.0 

合计 14.36 16.56 17.15 

2. 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本协议为《采购框架协议（2017-2019 年度）》的组成部分，与

《采购框架协议（2017-2019 年度）》具有同等效力；本协议有约定的，

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约定的，以《采购框架协议（2017-2019 年

度）》为准。 

（二）《销售框架协议（2017-2019 年度）之补充协议》主要内容 

1. 交易上限 

双方同意，将《销售框架协议（2017-2019 年度）》“附表 1 攀钢

钒钛向攀钢集团销售的原材料”钒产品项目 2018 年、2019 年交易上

限修改为： 

表 7：攀钢钒钛向攀钢集团销售的原材料 

单位：亿元 

项目 定价基准 
2017 年 

上限 

2018 年 

上限 

2019 年 

上限 

钒产品 市场价格 5.07 8.65 9.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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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定价基准 
2017 年 

上限 

2018 年 

上限 

2019 年 

上限 

钛产品 市场价格 2.38 6.54 6.78 

合计 7.45 15.19 16.28 

 

2. 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自双方签署之日起成立，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生效。本协议为《销售框架协议（2017-2019 年度）》的组成部分，与

《销售框架协议（2017-2019 年度）》具有同等效力；本协议有约定的，

以本协议为准；本协议未约定的，以《销售框架协议（2017-2019 年

度）》为准。 

 

五、交易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调整与攀钢集团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是根据公司的实

际经营需要确定，并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属于正常和必要的商业

交易行为，对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必要的，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

公正、公开的市场化原则，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

积极影响，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六、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针对上述关联交易，公司独立董事张强先生、吉利女士、严洪先

生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本次公司调整与关联方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上限是根据公司的实际

经营需要确定，并按照市场公允价格定价，属于正常和必要的商业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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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行为，对于公司的生产经营是必要的，上述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公

正、公开的市场化原则，对公司本期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有积

极影响，不会损害本公司及非关联股东利益。 

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涉及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的相关议案时，关联董

事回避了表决，审议、决策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七、与该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截至 2018 年 2 月末，公司与攀钢集团累计已发生各类销售、采购

关联交易总额为 14.52 亿元。 

 

八、备查文件 

（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 

（二）独立董事对上述事项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三）公司与攀钢集团签署的《采购框架协议（2017-2019 年度）

之补充协议》和《销售框架协议（2017-2019 年度）之补充协议》。 

 

特此公告。 

 

攀钢集团钒钛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八年三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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